采购需求
一、总述

选取1家满足采购需求的服务商承揽采购人2025年度在校学生体质健康测试的外包第三方服务，要求所有在校学生完成1次体质健康测试服务，严格按照《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2014年修订）》（若在服务期内有更新的，则按照更新内容执行）的要求编制详细、完善的服务流程和服务方案，并按此完成测试服务工作。
采购人自有的学生体测系统及“学生体质健康测试数据管理系统”信息数据库历年运行稳定、效果良好，受试学生样本数据统一、衔接连贯，历史测试数据及统计分析指标结果均客观、真实、有效，完全符合全校学生的学级升迁、生长发育、运动锻炼及体质健康发展变化等客观科学规律，且全校师生也已极为熟悉、适应该测试操作流程及相应技术规范。故此，为保证采购人在校学生体质健康测试样本数据的匹配连贯、历史衔接及有效规律，且不造成学校固有资产的浪费，特要求服务商在提供服务期间，继续延用采购人既有体测系统及信息数据库。为防止该系统软、硬件有所不足的，服务商须自带相应增补的测试设备及系统软件，且必须在不侵犯第三方权利的前提下，完全与采购人自有的“学生体能测试网络智能化系统”设备匹配、兼容、联机使用，并完全与采购人历年在用的“学生体质健康测试数据管理系统”信息数据库全自动匹配、兼容及体测数据无缝、无转换、合并传输。 
二、采购内容

1、为采购人提供2025年度在校学生体质健康测试的第三方服务，其中，包含规划测试流程、安排测试进度、根据测试工作实情相应增补测试设备、编辑增设受试学生的信息库、提供现场测试人员承揽测试工作、对测试数据进行实时动态监测、面对面全程指导数据上报工作、统计分析最终测试数据并出具相应报告。
2、男生测试指标：身高体重（BMI）、肺活量、坐位体前屈、立定跳远、引体向上、50米跑、1000米跑。
3、女生测试指标：身高体重（BMI）、肺活量、坐位体前屈、立定跳远、仰卧起坐、50米跑、800米跑。
三、采购明细（请服务商进行1-3项对应分项报价）
（一）“学生体能测试网络智能化系统”及“学生体质健康测试数据管理系统”服务

为保证采购人（4个校区）在校学生的体测操作流程及相应技术规范前后统一、历史数据吻合衔接、匹配连贯及有效规律，且不造成学校固有资产的浪费，特要求服务商在提供服务期间，须维护保养并延用采购人既有的学生体测系统，为防止有所不足的，服务商须自带相应增补的测试设备及系统软件，且该体测软、硬件必须满足如下要求：

1、在不侵犯第三方权利的前提下，完全与采购人既有的“学生体能测试网络智能化系统”匹配、兼容、联机使用，满足彼此设备之间的主机（含外设）即插即测、任选互换测试及实时数据采集的匹配、兼容。（需现场提供服务用样机软、硬件演示）

2、在不侵犯第三方权利的前提下，完全与采购人历年在用的“学生体质健康测试数据管理系统”信息数据库全自动匹配、兼容及体测数据无缝、无转换、合并传输，包括单机数据即插即传（有线RS232/485及无线433M传输）及联机数据即测即传（有线USB口及无线433M传输）。

3、服务商自带的体测设备须通过NSCC国体认证、国家体育用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检验，设备主机须通过教育部教育装备研究与发展中心及教学仪器设备产品质量检测中心的主机检测。（需现场提供资质查验）

4、在测试服务期间，服务商必须免费对采购人历年在用的“学生体质健康测试数据管理系统”信息数据库进行升级维护，继续延用该信息数据库开展本项目的测试服务工作，以此保证全校学生信息数据的前后连贯衔接、历史测试数据的匹配对称及存储数据的兼容稳定。

5、服务商自带的仪器设备须具备ID号、一维码、二维码、IC卡及身份证识别检录功能（任意一项）。
（二）、现场测试及数据质控服务

1、服务商在采购人校区开展《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测试第三方服务工作的总天数不得低于7-10天。

2、为保证测试数据符合教育部相关要求，服务商必须严格按照《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2014年修订）》（若在服务期内有更新的，则按照更新内容执行）执行。

3、为避免测试工作中存在的运动风险及学生意外伤亡事故，保障顺利的开展测试工作，服务商在测试计划安排过程中，必须依据《学校体育运动风险防控暂行办法》中的相关要求，制订运动风险防控突发事件预案。

4、为保证测试工作的顺利实施及开展，服务商须针对全校学生的体测工作编制详细的服务流程和完善的服务方案。

5、采购人有权随时抽查、复核服务商测试的数据质量，服务商必须按采购人要求，在服务期限内随时向采购人提交学生测试数据的实时动态监测报表（包括但不限于日报、周报、按性别、按班级、按年级、按院系、按专业、按民族、按测试项目、优秀率、优良率、合格率等），采购人若对服务商测试数据存有质疑的，有权随时要求服务商现场答疑、重测，直到问题解决为止。

6、服务商须严格按采购人要求，对服务期间的所有测试数据进行汇集、整理（但不得人为修改、杜撰），按教育部数据上报要求格式编制电子数据报表提交采购人审核通过，听从时间安排，现场面对面全程指导采购人的数据上报工作，直到上报成功为止。

7、在合同期内，采购人若遇教育部数据抽查复核工作的，服务商必须提供配合服务工作（包括还原测试现场及配合测试等）。

（三）、数据应用服务

一、测试完毕后，严格按照采购人具体要求，在约定时间内编制《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测试数据统计分析报告，报告的内容或数据结果与采购人要求或实际情况不符的，采购人有权直接驳回服务商在规定时间内重做，直到符合为止。

二、为满足采购人教学评估、科研应用及历史数据存档的延续连贯性，保证测试数据及统计分析指标结果的客观、真实、有效，符合全校学生的学级升迁、生长发育、运动锻炼及体质健康发展变化等客观科学规律，对服务商为采购人编制的《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测试数据统计分析报告要求如下：

1、原始数据必须与全校学生历年数据高度连贯衔接、真实有效，完全与采购人的“学生体质健康测试数据管理系统”信息数据库匹配一致，不得手工编录、不得捏造杜撰、不得人工二次合并转换数据表格。

2、统计运算方法、分析比对指标及图表评价结果均必须与采购人历年存档的《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测试数据统计分析报告》高度科学一致、前后融汇贯通及合理有效延续，真实、合理反映全体学生在校期间历年体质健康发展变化的客观科学规律。（服务商须现场展示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测试数据统计分析报告》蓝皮书样本）

3、为保证采购人在享受服务期间免受第三方提出侵犯其知识产权的法律纠纷，避免出现第三方纠纷的法律风险，服务商必须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专业数据统计分析软件技术成果。（需现场提交该软件著作权资质复印件查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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